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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宁0106民初7404号

马燕平：

本院受理的原告银川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被告马燕平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106民初7404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如下：一、原告银川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被告马燕平于 2020年 5月 13日签订
的《银川市公共租赁住房租赁协议》于 2023年 8月 10日解除；二、被告马燕平于本
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向原告银川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腾退并返还位于银川市金凤区
悦湖家园 46号楼 1单元 1802号房屋；三、被告马燕平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向原
告银川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支付房屋租金 7456.86元，并按照 552.36元/月的标准
计付自2023年4月1日至房屋实际腾退返还之日止的房屋租金；四、被告马燕平于
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向原告银川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支付违约金1223元，并以欠
付租金7456.86元为基数，按日万分之二计付自2023年4月1日至本判决确定的给
付之日的违约金；2023年4月1日至房屋实际腾退返还之日产生的房屋租金的违约
金，分别以该期间每月实际产生的房屋租金为基数，按日万分之二的标准，自当月
26日起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案件受理费50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
马燕平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西湖人民法庭205办公室领取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7435号

贺海平：

本院受理的原告银川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被告贺海平房屋租赁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06民初 7435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贺海平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向原告银川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腾退并返还位于银川市金凤区悦湖家园 2号楼 1单元 402号房屋；
二、被告贺海平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向原告银川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支付房
屋租金 48867.63元，并按照 646.41元/月的标准计付自 2022年 10月 1日至房屋
实际腾退返还之日止的房屋租金；三、被告贺海平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向原
告银川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支付违约金24091.74元，并以欠付租金48867.63元
为基数，按日万分之二计付自2022年10月1日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的违约
金；2022年10月1日至房屋实际腾退返还之日产生的房屋租金的违约金，分别
以该期间每月实际产生的房屋租金为基数，按日万分之二的标准，自当月26日
起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案件受理费 2230元，由被告贺海平负担
1673元，由原告银川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担557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贺
海平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西湖人民法庭205办公室领取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1725号

周萍：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
东城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本院作出（2023）宁
0104民初11725号民事判决书，判令：一、被告周萍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银川东城支行信用卡透支本金 49896.53
元、支付利息5383.38元（截至2022年5月9日），并按
照《牡丹信用卡卡领用合约（个人卡）》约定的利率标
准支付自2022年5月10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
日的利息；二、驳回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银川东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日
内到本院金融共享法庭办公室（地址：银川市兴庆区
湖滨东街205号308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1727号

石莹：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
川东城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本院作出（2023）
宁0104民初11727号民事判决书，判令：一、被告石
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东城支行信用卡透支本金
49752.35元、支付利息4697.66元（截至2022年7月
1日），并按照年利率14.2%支付自2022年7月2日
起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的利息；二、驳回原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东支行的其他诉
讼请求。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判
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金融共享
法庭办公室（地址：银川市兴庆区湖滨东街205号
308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1729号

张月芳：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
东城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本院作出（2023）宁
0104民初11729号民事判决书，判令：一、被告张月
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东城支行信用卡透支本金
83881.53元、支付利息7114.07元（截至2023年4月
23日），并按照年利率 14.2%支付自 2023年 4月 24
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的利息；二、驳回原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东支行的其他诉讼
请求。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判决
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金融共享法
庭办公室（地址：银川市兴庆区湖滨东街205号308
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1730号

杨彦花：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东城支行
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本院作出（2023）宁0104民初11730号民
事判决书，判令：一、被告杨彦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
还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东城支行信用卡透支
本金57927.93元、支付利息8022.94元（截至2022年4月22日），
并按照年利率 14.2%支付自 2022年 4月 23日起至本判决确定
的还款之日的利息；二、驳回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银川东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金融共享法
庭办公室（地址：银川市兴庆区湖滨东街 205号 308室）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1901号

张许冬：

原告马银平与被告张许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该案已审理终结，本院已作出（2023）宁 0104 民初
11901号民事判决，判令：被告张许冬于本判决生效后
五日内偿还原告马银平借款16000元，并按照年利率
3.65%支付自 2023年 1月 18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还
款之日止的利息。案件受理费325元，公告费300元，
合计625元，由被告张许冬负担。因本院无法向你直
接送达（2023）宁0104民初11901号民事判决书，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
大新法庭（202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宋军军：

本院受理原告高楠诉宋军军非机动车
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原告要求被告赔偿
原告医疗费、误工费、交通费合计 1700元；
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
法采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
监督卡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届满后的 15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下午 14时 30分（遇
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交通事故第一巡回
法庭（办公地点：银川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
队兴庆区一大队三楼 322号）公开开庭审理
此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郭春和、禹宏伟：

本院受理原告赵晓阳诉你们和马万祥车辆
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要求你们向其赔偿车
辆维修费 41490元、停运损失 36036元、车辆折
旧费 8298元，共计 85824元;本案诉讼费由你们
承担。因你们下落不明，无法采用其他方式送
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廉
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天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
在本院交通事故第一巡回法庭（银川市公安局
交通警察支队兴庆区一大队三楼 322号）公开
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宁夏一千零一夜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北塔湖店：

本院受理宁夏民生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物
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
宁0104民初994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宁夏一千零一夜酒店管
理有限公司北塔湖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宁夏民生物
业服务有限公司物业费51867.28元；二、被告宁夏一千零一夜酒店管理
有限公司北塔湖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宁夏民生物业
服务有限公司租赁费76800元；三、驳回原告宁夏民生物业服务有限公
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581元，由原告宁夏民生物业服务有
限公司负担 772元，被告宁夏一千零一夜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北塔湖店
负担2809元；公告费300元，由被告宁夏一千零一夜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北塔湖店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711室领取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3997号

李永全、宁夏万隆电梯机电设备

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原告金效云与被
告李永全、宁夏万隆电梯机电设
备有限公司、李勇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李勇
就 (2023）宁 0104民初 3997号民
事判决书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告
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民事审判
第三庭（813）室领取上诉状副本，
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逾期
将依法审理。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胡建明：

本院受理原告杨国涛诉被告胡建明
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判
令被告胡建明支付原告质保金 9200元，
并按同期市场报价年利率支付款项付清
之日的利息损失；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
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普
通程序审理方式及审判组成人员告知书、
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期满后的第3日
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
院西三楼五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李小利：

本院受理的原告张国君与被告李小利民间借贷、
不当得利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无法
直接送达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3）宁 0104民初 12036号民事判决，判决如下：一、
被告李小利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偿还原告张国
君借款 20000元；二、被告李小利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五日内返还原告张国君款项4566元；三、驳回原告张国
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488元、公告费 300元，由被告李
小利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
704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1976号

丁占云、马梅珍：

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丽景支行与被告丁占云、马梅珍宁夏乾
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闫俊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
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4民初
11976号民事判决书，判令：一、被告丁占云、马梅珍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七日内偿还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丽景支行信用卡利息 77912.83
元；二、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丽景支行对被告丁占云名下奥迪牌
小型越野客车（车架号：JTEJU9FJ1D5301758；车牌号：宁AJC288号）折价
或者以拍卖、变卖后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三、驳回原告宁夏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丽景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96元、公告费
600元，合计2996元，由被告丁占云、马梅珍负担。限你自本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 1101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宁夏盘子女人坊摄影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韩硕诉你公司合同纠
纷一案，原告要求解除原、被告之间的合
同关系，被告向原告返还已付的 3288元、
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295.92元（按年利
率 3.6%支付 2020年 10月 15日至 2023年
4月 26日），要求利息支付至款项实际返
还之日止；本案诉讼费由你承担。现依法
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
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期满
后的第 3日下午 14时 30分（遇法定休假
日顺延）在本院东三楼一号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李调珠：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夏
分公司与被告李调珠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原告中国大
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请求判令：1.判令被
告支付原告理赔款54159.18元；2.判令被告支付原告逾期
保险费2244.45元；3.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上述理赔款、逾
期保险费合计 56403.63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标准计算的自2022年
12月6日起至全部欠款清偿之日止的资金占用损失；4.本
案诉讼费、律师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书记员告
知书、廉政监督卡。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20分（遇法定休假日
顺延）在本院东四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张龙：

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凤凰支行
与被告张龙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民事判决书。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104民
初1814号民事判决，判决如下：被告张龙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偿还原告宁夏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凤凰支行信用卡透支本金
29844.50元、利息8750.78元；驳回原告宁夏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凤凰支行的其他诉讼请
求；并由你承担案件受理费 850元，公告费
300元。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
到本院704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
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贺桃桃：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与被告贺桃桃、恒大地产集团银
川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4民初
1085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与被告贺
桃桃的签订的《个人住房（商业用房）借款合同》提前到期；二、被告贺桃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向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偿还借款本金554440.10元，支付利息
58607.25元和罚息6702.52元（暂计算至2023年2月22日），以上共计619749.87元；2023年2月23日
起的利息、复利和罚息以554440.10元为基数，按合同约定的利率标准计算支付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
之日止；三、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对位于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凤翔街
15号恒大名都22号楼2101室房屋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后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四、被告恒大
地产集团银川有限公司对以上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恒大地产集团银川有限公司承担保证责
任后，有权向被告贺桃桃追偿。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997元、公
告费400元，由被告贺桃桃、恒大地产集团银川有限公司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速
裁审判庭（707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4775号

吴振东：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原告诉请：1.请求判令
被告向原告偿还信用卡透支本金 39901.77元、利息
49478.19元（利息及违约金暂计算至 2023年 2月 19
日，后续利息及违约金按照信用卡领用协议的约定
支付至本息实际清偿之日），以上暂合计 89379.96
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
法直接送达，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法定
休假日顺延）9时 50分在本院西二楼五号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7585号

赵兴文、李春燕：

本院受理原告周玲与被告赵兴文、李春燕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
达本院（2023）宁 0104民初 7585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被告赵兴文、李春燕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偿还原告周玲借款150000元且被告赵兴文、
李春燕按照年息 3.45%的利率支付原告周玲自
2023年 5月 18日至本判决确定的付款之日止的
逾期付款利息。案件受理费3300元，由被告赵兴
文、李春燕负担。公告费 300元，由被告赵兴文、
李春燕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707室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以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宁夏铭雕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陈佳敏诉你公司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因
你公司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4民初1302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解除原告陈佳敏
与被告宁夏铭雕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的《铭雕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施工合同》；二、被告宁夏铭雕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原告陈佳敏装修费用
1000元；三、被告宁夏铭雕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原告陈佳敏管理费1000元；四、被告
宁夏铭雕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支付原告陈佳敏违约金2000元。案件受理费599元，由被
告宁夏铭雕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 711室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张明新：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湘银正凯商贸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湘银正凯公司）与被告张明新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民事判决书。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4民初 10173号民
事判决，判决如下：一、被告张明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五日内支付原告宁夏湘银正凯商贸有限公司货款 15175
元，并按照年利率14.4%的标准支付自2017年3月10日起
至货款清偿之日止的逾期付款损失；二、被告张明新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原告宁夏湘银正凯商贸有限
公司支出的律师费 3000元。案件受理费 524元，公告费
300元，由被告张明新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
日内到本院 704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杜飞：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杜飞信用卡纠纷一
案，原告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请求判令：1.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截止
2021年 4月 28日的信用卡本金 28150元、
利息23322.08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自
2021年4月29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资
金占用费用（按《信用卡领用合约》的约定
利息计算）；3.本案的诉讼费、公告费由被告
承担。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普通独任审理告知书、书记
员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20分（遇法定休假
日顺延）在本院东四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8906号

张琛：

本院受理的原告李伟兵与被告张琛
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3）宁 0104民初 8906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如下：被告张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五日内向原告李伟兵支付 9000元、利息
300元，以上合计 9300元。如果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50元、公告费 300
元，由被告张琛负担。限你自公告发出之
日起 30日内到本院 711办公室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冶广治：

本院受理原告银川市创业担保贷款中心诉被告冶广
治追偿权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冶广治返
还原告代偿款本金 68380.36元，利息 2408元（自 2022年 7
月 14日至 2022年 8月 21日，共计 39天，按中国人民银行
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3.7%计算，利息为274元；
自2022年8月22日至2023年6月19日，共计302天，按中
国人民银行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3.65%计算，
利息为 2094元；自 2023年 6月 20日至 2023年 6月 26日，
共计 6天，按中国人民银行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3.55%计算，利息为40元，并主张利息至实际清偿之
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
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序审理方式及
审判组成人员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民事裁定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
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
院西三楼五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4601号

宁夏智奥货运有限公司：

原告白光辉与你公司劳动争议一案，原告向本院提
出的诉讼请求：1.被告支付原告2023年2月1日至2023
年2月23日工资8983.52元（32084件×0.28元/件）；2.被告
支付原告被克扣的工资883.39元；3.被告支付原告运输
中垫付的油和气费用627元；4.被告支付原告未签订劳动
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28673.37元；5.被告支付原告违法
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6404.96元；6.被告支付原告解
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 3202.48元；7.被告为原告补缴
2022年10月至2023年2月的社会保险；8.本案诉讼费由
被告承担。因以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向你公司送
达，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三日9时4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二楼
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答辩和举证的，视为
放弃答辩和举证，本案将依法缺席审理。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4603号

宁夏智奥货运有限公司：

原告郭安龙与你公司劳动争议一案，原告向本院提
出的诉讼请求为：1.被告支付原告2023年2月1日至2023
年 2月 23日工资 10197.60元（36420件×0.28元/件）；2.被
告支付原告被克扣的工资699.90元；3.被告支付原告运输
中垫付的油和气费用 1130元；4.被告支付原告未签订劳
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33791.88元；5.被告支付原告违法
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 7668.59元；6.被告支付原告解
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 3834.30元；7.被告为原告补缴
2022年 10月至 2023年 2月的社会保险；8.本案诉讼费由
被告承担。因以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向你公司送
达，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三日9时2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二楼二号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答辩和举证的，视为放弃答
辩和举证，本案将依法缺席审理。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4605号

宁夏智奥货运有限公司：

原告姬学兵与你公司劳动争议一案，原告向本院提
出的诉讼请求为：1.被告支付原告 2023年 2月 1日至
2023年 2月 23日工资 8305.92元（29664件×0.28元/件）；
2.被告支付原告被克扣的工资880.4元；3.被告支付原告
运输中垫付的油和气费用1388元；4.被告支付原告未签
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 23722.14元；5.被告支付原
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5491.21元；6.被告支付
原告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2745.61元；7.被告为原告
补缴2022年10月至2023年2月的社会保险；8.本案诉讼
费由被告承担。因以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向你公司
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三日10时0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二
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答辩和举证的，视
为放弃答辩和举证，本案将依法缺席审理。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4988号

李华：

本院受理的原告李占强与被告
李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的诉
请：1.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
13000元；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
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
达，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法
定休假日顺延）14时35分在本院东
四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陈威：

原告刘艺龙与被告陈威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122
民初434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主要内容：被告
陈威偿还原告刘艺龙借款本金28500元，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付清。如果被告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21修正）第二百六
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 763元，由原告刘艺龙负担 198
元，由被告陈威负担564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
陈威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
贺兰县人民法院立岗人民法庭领取本判决书，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贺兰县人民法院立岗人民法庭
递交上诉状，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贺兰县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李
婷合同纠纷一案中，被执行人李婷至今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本院拟对被执行人李婷名下车牌号为宁A70X61号车辆进行拍卖，现公告
如下：一、本院将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上进行本次公开拍卖。被执行人
李婷名下车牌号为宁A70X61号车辆，首次拍卖时间为 2023年 11月 10日
10 时至2023年11月13日10时（延时的除外）。第一次拍卖起拍价：21000
元，保证金：4000元，增价幅度:210元(以及其整倍数)。二、上述标的物的拍
卖由本院自行组织。本院已委托宁夏辰易拍卖有限公司在拍卖期间对上
述标的物的相关信息进行咨询及组织看样等工作。咨询电话：
0951-8656139，监督电话:0951-3803872。如第一次拍卖流拍，需要继续降
价拍卖的，具体拍卖事宜以及降价情况可登录本院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查
阅拍卖公告，本院不再另行通知。三、对涉案标的物享有优先购买权的权
利人若要行使优先购买权，应在2023年11月3日前至本院办理行使网上拍
卖优先购买权的相关手续，逾期未办理相关手续的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
四、对二拍流拍的标的物，申请执行人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可申
请本院予以依法变卖，相关信息可通过上述网站或电话咨询进行了解。

贺兰县人民法院

王继宗：

本院受理的原告康梓厚诉被告王继宗
名誉权纠纷一案，原告康梓厚提出诉讼请
求：1.判令被告赔礼道歉并在原告居住地小
区单元门口张贴道歉信；2.判令被告赔偿清
理费 500元，精神损失费 5000元，共计 5500
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未能向你
直接或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及（2023）宁0122
民初 5020号民事裁定书等诉讼材料。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
法定休假日顺延）在贺兰县人民法院德胜工
业园区法庭二号法庭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
理）公开审理此案，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贺兰县人民法院

（2023）宁0303民初2479号

白耀龙、李志兰：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红寺堡汇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
被告白耀龙、李志兰、马耀俊、张月花、杨德英、马秀英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白耀龙、李志兰
偿还借款本金 50000 元，截止 2023 年 8 月 31 日所欠利息
27334.5元（自2020年3月21日起至2023年8月31日止），共计
77334.5元及借款本息还清前产生的利息；2.判令被告马耀俊、
张月花、杨德英、马秀英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案件诉讼费由上
列被告承担。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有关文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
送达（2023）宁0303民初2479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当事人诉讼
权利须知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0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齐海军：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隆德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齐海军信用卡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本院作出（2023）宁0423民初
762号民事判决书，判令：被告齐海军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原告宁夏隆德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欠款本金
9181.07 元，截至 2023 年 2 月 15 日的利息
3441.24元，合计 12708.5元；2023年 2月 16日
起的利息，以欠款本金 9181.07元为基数，按
照合同约定的利率付至本金还清之日止。案
件受理费 120元、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齐海
军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沙塘法
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

隆德县人民法院

吴国荣：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有限
责任公司诉你金融不良债权追偿纠纷一案，原告的
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 9300
元、利息 5000元、总计 143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
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与义务告知书、开
庭传票、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案件申诉告知书、廉
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公布告知书等。自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及举证期
分别为送达期届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平罗县人民法院

徐生平、王鹏：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平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们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3）宁0221民初2180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徐生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
宁夏平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77900元、利息30665.96元，
本息合计 108565.96元（利息算至 2023年 5月 16日），2023年 5月 17日至本
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期间的利息依照合同约定的逾期年利率13.05%计算；
二、被告王鹏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原告宁夏平罗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2471元，公告费
600元，均由被告徐生平、王鹏负担。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
陶乐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届
满之日起15日内（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石
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平罗县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7156号

刘学芳：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
被告刘学芳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
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
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
九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7109号

刘原：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
被告刘原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
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
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
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
第九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7234号

张辉：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阅
海支行与被告张辉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
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
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
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
判第九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5731号

李建仁（曾用名：李建任）：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
告李建仁（曾用名：李建任）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
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
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14时
15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十
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6581号

张鹏：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张鹏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
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
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下午14时15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十四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7036号

王新虎（曾用名：王阿旦）：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王新虎（曾用名：王阿旦）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
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14时15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
审判第十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7120号

任有花：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任有花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
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
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下午14时15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十四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7160号

孙学貌（曾用名：孙兴貌）：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孙学貌（曾用名：孙兴貌）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
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14时15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
审判第十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